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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saker Chemical Group Limited
彩客化學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86）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及

建議採納本公司新的經修訂及經重列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彩客化學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建議將本公司的英文名稱由「Tsaker Chemical 
Group Limited」更改為「Tsaker New Energy Tech Co., Limited」，以及將本公司的
中文雙重外文名稱由「彩客化學集團有限公司」更改為「彩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條件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須待達成以下條件後，方可作實：

(i) 本公司股東（「股東」）於本公司即將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
通過特別決議案批准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及

(ii) 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批准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待達成上述條件後，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於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更改名
稱註冊證書確認新名稱已註冊當日起生效。本公司隨後將於香港公司註冊處辦理
必要備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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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理由

董事會認為，建議更改公司名稱更能反映本集團未來發展的方向。從二零一七年
開始本集團進入新能源電池材料領域，建立第一條鋰電池正極材料磷酸鐵產品生
產線，經過幾年不斷研發升級及擴產，本集團已經在新能源電池材料領域取得突
破性發展，電池材料成為本集團近年來發展最為迅速的業務板塊。

二零二一年，本公司電池材料板塊實現銷售收入約人民幣173.5百萬元，相比二零
二零年銷售收入約人民幣8.2百萬元，大幅增加約20倍。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
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的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年度業績公告。在此基礎上，本公司進一步擴大產能，目前已經完成現有產線
從20,000噸╱年提升到30,000噸╱年的擴產建設；同時，本公司在山東彩客新材
料有限公司開工建設新的磷酸鐵產線一期產能50,000噸╱年，預計二零二二年底
前完工。屆時，本公司將擁有兩個生產基地合計80,000噸╱年磷酸鐵產品生產能
力，且預期電池材料板塊業務將會進一步大幅提升。

面對市場廣闊且增長迅猛的新能源電池材料領域，本公司將繼續發揮自身技術優
勢、環保處理優勢以及全球銷售網絡優勢，將新能源電池材料板塊打造成本集團
未來發展的核心業務之一。董事會相信，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為公司提供更相關
的企業形象和身份，有利於本公司的未來業務發展，採用新名稱亦將符合本公司
及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影響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不會影響任何股東的任何權利或本公司的日常業務營運及╱ 
或其財務狀況。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印有本公司現時名稱的本公司所有現
有已發行股票將繼續為本公司股份（「股份」）合法所有權的有效憑證，且將繼續有
效以作買賣、結算、登記及交收用途。因此，本公司將不會安排現有股票免費更
換為印有本公司新名稱的新股票。於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此後發行的任何
股票將印有本公司新名稱，及股份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以新
名稱買賣。本公司的網站仍為「www.tsaker.com」。

因而，本公司擬於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更改本公司的中英文股份簡稱，惟有
待聯交所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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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納本公司新的經修訂及經重列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鑒於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3的最近更改，
董事會建議對本公司現有的經修訂及經重列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現有章程細
則」）進行修訂。

對現有章程細則的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反映建議更改公司名稱（以「Tsaker New 
Energy Tech Co., Limited 彩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取代現有章程細則中所有
「Tsaker Chemical Group Limited 彩客化学集团有限公司」的提述），並載列了根據
開曼群島公司法最新版本及上市規則附錄3作出的若干更改。此外，其他內務修
訂亦已納入，以反映與建議修訂有關的相應更新及變動。

鑒於建議對現有章程細則作出的修訂數量較多，董事會進一步建議本公司採納一
套新的載有建議修訂的經修訂及經重列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新章程細則」）以取
代及廢除現有章程細則。

建議修訂以英文編寫。建議修訂的英文版本與中文譯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
版本為準。

建議採納新章程細則須經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的方式批准後，方
可作實，並將於通過相關特別決議案及待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生效。

一般事項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及建議修訂的詳情、採納新章程細則及股
東週年大會通告的通函將適時寄發予股東。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間另行刊發公告，告知股東（其中包括）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
結果、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生效日期（如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獲批准）以及於聯交所
買賣股份之本公司股份中英文名稱簡稱之相應變動。

承董事會命
彩客化學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戈弋

中國北京，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戈弋先生（主席）、白崑先生及張楠女士；非執
行董事FONTAINE Alain Vincent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啟忠先生、朱霖先
生及于淼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